青发改〔2025〕242号

关于青阳县2025年城区基础设施零星修缮及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青阳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

报来《关于申请办理青阳县2025年城区基础设施零星修缮及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的报告》（青建投〔2025〕28号）及相关材料收悉，为改善市政基础设施，提升城市形象，经研究，作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青阳县2025年城区基础设施零星修缮及新建工程。

二、项目建设单位：青阳县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

三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：工程由民政局宿舍室外环境提升改造工程、七布泉路（熙园南侧）内涝点整治工程、东河（木镇路至318 国道段）污水管网损坏修复工程、庙前路（长龙山路至园林路段）雨污分流改造工程、财贸巷（步行街至九华东路段）改造工程、其他零星工程6个子工程组成，新建雨污水主管网约5公里，新建泵站2座，硬化路面约11800平方米、广场及人行道铺砖约4000平方米、机动车停车场约3000平方米、非机动车停车场约1000平方米、街头绿化约55901平方米、路灯约200盏、路牙石约400米等零星工程。
四、项目计划建设总投资3002.5万元，资金来源：建设单位自筹。

五、项目地址：青阳县城区。
六、项目代码：2504-341723-04-01-830334。
请据此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，并依法完善规划、用地、节能、环保、水土保持、安全生产等相关手续。

此复。

 青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27日 

抄送：县政府办，县财政局、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
生态环境分局、统计局
